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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博士生：本学院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材料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并了解相关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必要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解决比较

复杂的工程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选题能力，实验（计算）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等，

在科学技术上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成果，或创造性地完成有经济或社会价值的工程项目。

优秀者应当全面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实验技能，

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开拓意识，或具有很强的解决工程问题能力，具有良好的应用第一外

语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具备成为材料科研、教学及产业等领域的将帅

型领衔人才的潜力和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

硕士生：掌握本门学科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了解相关学科和人文科

学的必要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解决工程项目中局部课题的能力，具体包括实验

（计算）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在科学技术上做出有新意的成果，或完成有价值的工

程项目中的子课题，能熟练地应用第一外国语阅读、理解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有初步进行国

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本学院按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授予学位，涵盖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全部三个

二级学科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自主增设的二级学科腐蚀科学与防护，

材料工程专业领域（工程硕士培养）。主要研究方向：

（1）材料的微观结构和缺陷

（2）材料疲劳与断裂机制

（3）磁学与磁性材料

（4）计算材料学

（5）材料力学行为基础

（6）高温合金及凝固过程

（7）钛合金

（8）能源材料

（9）催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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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微电子材料

（11）纳米材料

（12）陶瓷及其复合材料

（13）炭材料及其复合材料

（14）生物医用材料

（15）镁、铝等轻金属材料

（16）钢合金的制备、加工及计算机模拟

（17）焊接与连接技术

（18）金属塑性加工技术

（19）非金属材料特种制备技术

（20）材料表面工程及薄膜技术

（21）特种合金及部件制备

（22）腐蚀电化学

（23）高温氧化

（24）材料力学与化学的交互作用

（25）材料环境腐蚀行为

（26）材料腐蚀检测技术

三、学制及学分

硕士生一般为 3年，最长不得超过 4年。硕士生在申请学位前必须修满 35学分，其中：

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课）为 8学分，专业基础课不低于 11学分，专业课 I不低于 7学

分，必修环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学术活动）为 5学分。

博士生一般为 3-4年，最长不得超过 6年。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必须修满 15学分，其

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课）为 5学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I、专业课 II不低于 4学

分，其中专业课 II不低于 2学分，必修环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学术活动）为 5学分。

直博生、硕博连读生一般为 5-6年，最长不得超过 8年。学生在申请学位前必须修满 45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英语、政治课）为 13学分，专业基础课不低于 13学分，专业课 I

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 II不低于 2学分，必修环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学术活动）为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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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本部学习的课程及所取得的学分分别计入同类课程，课程分类及要求参照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院的相关规定。

研究生课程学习时间实行弹性制，应当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

并取得相应学分。

四、课程设置

公共必修课：

IM06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学分；

IM06001 博士学位英语 3学分

IM05001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伦理 2学分；

IM05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学分

IM05003 硕士学位英语 4学分

专业基础课：

IM05201 材料科学的物理基础 5分；

IM05202 材料科学的化学基础 5学分；

IM05203 数值分析 2学分；

IM05204 材料的结构 2学分；

IM05205 材料中的扩散与相变 2学分；

IM05206 材料的力学性质 2学分；

IM05207 合金热力学 2学分；

IM05208 凝固理论及技术 2学分；

IM05209 材料科学中的多体量子论基础 2学分；

IM05224 数学物理方程 2学分；

IM05223 弹塑性力学 2学分；

专业课 I：

IM05210 计算材料学 1.5 学分；

IM05211 腐蚀电化学原理 2学分；

IM05212 腐蚀电化学测试方法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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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5213 复合材料导论 1.5 学分；

IM05214 高温氧化理论 1.5 学分；

IM05215 材料摩擦学与耐磨性 2学分；

IM05216 铁磁学 2学分；

IM05217 塑性加工力学 2学分；

IM05218 高温合金与金属间化合物 1.5 学分；

IM05219 断裂力学 2学分；

IM05220 晶体学中的对称群 2学分；

IM05221 相图理论及其应用 2学分；

IM05222 材料的磁性与磁性测量 2学分；

IM05225 材料制备与加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 1.5 学分；

IM05226 催化化学 2学分；

IM05229 现代材料焊接与连接工程学 2学分；

IM05230 电子衍射与衍衬分析 1.5 学分；

IM05231 衍射物理 2学分；

专业课 II：

IM06201 高温合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2学分；

IM06202 电化学储能用炭材料 2学分；

IM06203 铁电性与铁电材料 2学分；

IM06204 先进结构陶瓷 2学分；

IM06205 核工程用结构材料 2学分；

IM06206 生物材料 2学分；

IM06207 材料的环境行为 2学分；

IM06208 环境敏感断裂 2学分；

IM06209 炭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与表征 2学分；

IM06210 现代催化研究方法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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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6211 薄膜（涂层）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2学分；

IM06212 钛基合金与金属间化合物 2学分；

IM06213 塑性加工过程的数值模拟与物理模拟 2学分；

IM06214 固态储氢材料与技术 2学分；

IM06215 腐蚀防护技术 2学分；

IM06216 大型铸锻焊件制造基础 2学分；

IM06217 计算材料设计：基础、应用与前沿 2学分；

IM06218 材料力学行为前沿问题探讨 2学分；

IM06219 功能薄膜与涂层的性能及应用 2学分；

IM06220 半导体物理学 2学分

IM06221 半导体光催化 2学分；

IM06222 环境功能材料前沿 2学分；

IM06223 化工反应过程强化 2学分；

IM06224 电子显微学前沿问题探讨 2学分；

IM06225 凝聚态物理 2学分；

IM06226 偏晶合金凝固理论 2学分；

IM06227 高性能难成形新材料的塑性加工 2学分；

IM06228 材料动力学基础 2学分；

公共选修课：

IM05901 管理经济学 1.5 学分；

IM05902 知识产权法 1学分；

IM05903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1学分（为研究生必选课程）；

IM05904 材料学科文献资源获取与检索 1学分；

IM05905 材料科学进展讲座 1学分；

IM05906 X 射线晶体学 2学分；

IM05928 先进材料技术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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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5701 现代材料研究方法 1学分；

IM05702 材料力学实验技术 1学分；

IM05703 电子能谱分析(XPS)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及要求

1、开题报告，2学分

研究生必须调研、查阅中外文献，了解本学科或本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进展，确定研究

内容，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除保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应由所在研究部组织，公开进行。

完成开题者应将书面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情况表》和《开题报告评审表》交研究生部登记

学分。博士生开题报告应在入学一年内完成，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半。硕士生开题报告应在入学一年半内完成，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2、中期考核，1学分

每年秋季学期统一组织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实行相对标准考核。未完成开题报告，不得

进行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年。

3、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2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国内外的各类学术活动，吸取新的学术见解和方法。要求博士生

听 10 次以上，作 4次以上的学术报告，至少 1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作口头报告；要求硕士生听

8次以上，作 2次以上的学术报告，至少 1次所级或研究部层面学术会议上做口头学术报告。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工程实践活动。

六、学位论文工作

论文工作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阶段。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大体上分为选

题、中期考核和学位论文撰写三个环节。

在博士、硕士进行论文工作中，应定期在学术会议上做论文阶段报告，以汇报论文工作

进展情况，在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环节中，邀请不同学科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多方听取专

家意见，充实学位论文的内容。

导师根据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确定是否进入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

阶段，学位论文必须是研究生在学期间独立完成的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并能反映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

的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或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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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具有新意，并能反映出作者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及科研工作的能

力。

学位论文的格式、内容和应避免的问题，应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

范》的要求。

七、学位论文答辩

凡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研究生，方可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由导师所在研究部组织，学院学位办公室管理，具体执行学校及学院相关

规定。

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初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把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质量关。

对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生、硕士生，逐个进行全面审查，综合评价，确认其是否达到博

士、硕士学位标准，审核后做出上报校学位委员会或暂缓上报或不予上报的决定。

未通过论文答辩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做出是否上报校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时，必须召开会议，出席会

议委员不得少于全体委员数的三分之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参加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同意，方可做出建议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决议。具体执行《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硕生、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